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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3 赖新平 关于建设湖洋镇新坊村防洪堤的建议 水利局

近几年来，我县共争取实施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21处，其中，湖洋镇2022年、2023年先后实施了汀江支流濑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
目、汀江支流濑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二期），取得较好的成效。据了解，省财政厅、水利厅不再新安排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
。2023年，上杭县水利部门已将“上杭县濑溪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项目”上报列入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库，项目范围包含新坊村、
五坊村。湖洋镇政府已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正在开展项目前期设计工作。待初步设计报龙岩市水利局审批后，积极争取上级主管
部门尽早列入实施计划。另外，上级发改、财政、环保、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均有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农村溪流整治、农
田水利和美丽乡村建设。建议镇、村根据乡村意愿和轻重缓急，积极谋划和开展有关项目前期设计等工作，做好与相关部门对接，多
途径争取扶持资金，并采取“一事一议”等方法，多方筹集项目建设资金，推进项目早日建设，惠及当地群众。

3071 蓝丽婷 关于对庐丰畲族乡青年水库进行清淤的建议 水利局

根据《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条例》(2015年11月27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规定,河道(包括江河
入海河口、水库库区、湖泊、行洪区、蓄滞洪区)的规划、保护、整治、利用、监督管理等活动应当遵循全面规划、保护优先、统筹兼
顾、综合治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并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本区域内河道的保洁和清淤疏浚工作。河道整治
规划、河道规划(含河道采砂专项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目前，我局正在编制全县河道整治规划，待上级部门批准后，将积极争取相应资金，推进水库清淤工作。

3088 龚晓明
关于加强生态水系、河道治理、小流域治理等

水利项目后期管护的建议
水利局

1.关于从项目工程经费中提取管护经费，以及从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中计提资金的建议。根据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补助资金只能用
于工程实体的建设，不含建后管养费用。我局在项目验收时，要求项目乡镇与受益村建立建后管养制度，落实管养人员、经费，做好
项目建后运行管理。
2.关于明确管护主体责任的建议。通过近几年的工程实践，结合乡村实际，有些项目乡镇因地制宜建立了一些比较好的管护模式，可
供参考借鉴。一是与景区管护相结合模式，如古田镇古田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以古田溪为主线，沿河建成堤岸、绿化、人行步
道等措施，养护对象集中，采取与专业保洁公司签订管养协议的模式，与景区管护、河道管护相结合，既落实了管养经费，又便于统
一管理；二是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管护模式，如上杭县汀江城区段、庐丰乡东西溪支流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由于治理河段与汀汀
绿道、乡村道路相连，与乡村人居环境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相结合，与公路养护、公厕管养相结合，采取与第三方专业公司签订管养协
议的模式，提高制度化管理水平；三是依托村级水利协会管护模式，如茶地镇调和溪、旧县河通贤段、中都镇中都溪安全生态水系建
设项目，主要涉及沿河两岸村庄，由于地点分散、不便统一管理，为了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务、河道管理的积极性，当地群众也有意
愿参加管护，结合实际进行管理，采用与项目所在村水利协会（村委会、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订立工程移交管护协议的模式，保
障项目建有所管，持续发挥社会效益。项目建设在于“三分建、七分管”，才能确保项目长久发挥效益。我局也将在今后的项目管理
中，一如既往地要求项目乡镇业主做好建后管养工作，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不断完善管护机制，让建成的项目能持续发挥社会效益。

3153 李鹏清 关于组织实施黄潭河支流塘丰段清淤的建议
水利局

上杭工业园区
管委会

1.指导上杭工业园区管委会（白砂新材料科创谷）做好园区水土流失保护工作，落实各项水保措施。要求其对科创谷下游河段开展必
要的清淤工作，具体时间根据河道淤积情况组织安排。此前，在2022年已实施一次下游河段的清淤工作。
2.县水利局已将“上杭县调河溪白砂段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列入龙岩市2024年竞争性项目谋划储备（含超长期国债、中央预算
内项目），并积极争取项目建设资金。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白砂镇岭背、塘丰、朋新等村庄所在河段的堤防护岸、清淤。目前，白砂镇
政府已委托开展该山洪沟项目的前期设计工作，后续上报龙岩市水利局审查审批。
3.关于在两条溪下游原拦河坝头分别改造增设带电动升降的排涝闸口。根据山洪沟项目政策实施要求，山洪沟项目建设内容不包含此
项内容，需要争取其它项目资金渠道解决。其中灌溉拦河坝为小型农田灌溉工程，其职能已划转县农业农村局，我局已建议白砂镇政
府向县农业农村局申报相关项目给予解决。同时，已建议白砂镇政府或塘丰村委会先行委托设计单位完成排涝闸工程设计方案，待有
机会时上报有关部门（农业农村、发改、生态环境等）争取相关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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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 高美玲 关于支持锦绣水库工程项目建设的建议
水利局

上杭工业园区
管委会

上杭工业园区（白砂新材料科创谷）建设资金的来源为清杭鼎峰公司作为主体申请的专项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无其他资金
来源。因相关资金只能用于科创谷规划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无法用于园区规划范围外的项目建设。锦绣水库工程项目属于园区规划
外项目，科创谷无法作为主体实施规划范围外的项目。
根据《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水库除险加固常态化项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闽水建管〔2015〕85号）、水利部《小型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对于已完成竣工验收和注册登记的水库，新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需除险加固的，由
水库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管理单位开展方案设计后进行立项报批。对于急需局部维修养护且所需维养资金较小的水库可由乡镇向县
水利局申报水库实体工程零星维养项目。

3178 张庆明
游瑞样

关于推进实施九龙江流域麻林溪古田镇上福至
金屏段治理工程的建议

水利局

为高质量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按照水利部的统一部署，龙岩市水利局委托福建安澜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完成
编制《福建省龙岩市麻林溪治理方案》，麻林溪古田镇境内规划综合治理河道长度3.614公里，匡算投资约2000万元，资金来源：中央
补助50%、乡镇（村）自筹50%。你们建议中提到的麻林溪古田镇上福至金屏大岭下段治理工程防洪堤和护岸建设是很有必要的，该河
段已列入《福建省龙岩市麻林溪治理方案》。目前，古田镇政府已委托福建亿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在开展该项目初步设计，设计单
位组织开展了现场踏勘、外业测量工作，项目初步设计建设方案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并充分吸纳你们的合理化建议，计划5月份形成
送审稿报龙岩市水利局审查，6月底前完成初设批复。待市水利局完成项目审查和批复后，我局将协同古田镇政府积极与省市沟通，争
取将此段治理工程申请列入2025年全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计划。

3186 曹晓英 关于完善南阳双溪至射山段防洪堤建设的建议 水利局

为解决南阳镇河道防洪问题，南阳镇政府已委托设计公司，正在开展上杭县南阳溪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项目前期设计工作，项目范围
包含双溪至射山河段。待初步设计报龙岩市水利局审批后，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尽早列入投资计划。对于急需修复的个别河段护
岸，已建议镇、村积极争取水毁修复资金，尽早实施。另外，上级发改、财政、环保、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均有安排部
分资金用于农村溪流整治、农田水利和美丽乡村建设。我局已建议镇、村根据乡村意愿和轻重缓急，积极谋划和开展有关项目前期设
计等工作，做好与相关部门对接，多途径争取扶持资金，并采取“一事一议”等方法，由镇、村及受益群众共同筹集项目建设资金，
推进项目早日建设。

3187 梁富炎 关于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供水设施的建议 水利局

1.关于“重视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设计”的建议。近年来，为切实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根据《关于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试点的意见》、《龙岩市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三年行动方案》要求，我县积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建设，于2019年4月份委托设计单位编制《上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同年11
月25日省水利厅进行了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2020年2月14日上杭县人民政府批复该规划，该项目规划总投资13.75亿元，涉及21个乡镇，344个村（居）委会，

受益人口53.2万人。
2.关于“加大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力度”的建议。上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于2020年6月份开工建设，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6.84亿元，已实施新改
扩建水厂11座，完成加压泵站27座，完成供水管道敷设1039公里，全县累计新增受益人口达35.6万人，部分乡镇实现了城乡供水同管理、同服务，居民从“有
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2022年上杭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三三模式”获水利部推广，2023年上杭兰地水厂顺利通过水利部标准化管理评价及梅花山
钢结构分层取水口获国家专利。目前兰地水厂扩建及城区管网延伸一期工程、西南部供水片区一期工程等5个项目基本完工，推进工程验收结算工作，正在实施

西北部供水片区一期工程、边远山区供水工程二期项目建设，推进北部供水片区二期工程、东南部供水片区二期工程、边远山区供水工程三期等项目用林用地
、可研初设项目前期等报批工作。其中北部供水片区二期工程涉及南阳、通贤、才溪、旧县4个乡镇，设置两个供水区，其中一个供水区为南阳、通贤、才溪三
个供水分区由现状南阳集镇水厂（1000t/d）、通贤集镇水厂（1000t/d）、南山水厂（3800t/d）和新建的射山水厂（6000t/d）联片供水，实现南阳射山水厂
对通贤的供水，远期作为才溪的应急备用。另一个供水区旧县作为独立供水分区，由铁东水厂（3000t/d）供水。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取水口1座，位于旧县
河矶头水库；新建输水管9.5km；新建射山水厂，供水规模6000t/d，位于南阳镇射山村，用地面积2.4115公顷，改造南山水厂，规模3800t/d；新建配水管
58.4km；新建增压泵站4座；改造部分村内管网及入户水表。主要解决南阳镇、通贤镇、才溪镇和旧县镇共计43个行政村12.5万人的饮水安全。目前已完成可研
批复，初步设计分两步走，通贤才溪旧县供水片区已完成初设批复，因南阳供水分区涉及北部供水片区一期工程项目变更与新建射山水厂需用林用地报批及与

购买源水等问题，正在编制初步设计报告书，供水覆盖南阳、射山、南坑等13个行政村，同步推进边远山区供水工程三期南阳镇联义村、朱斜村、矶头村等7个
村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及专家评审工作，待省水投集团核备后批复，并组织实施。
3.关于“加快供水管网建设，加强运行管护”的建议。目前上杭水务公司已接管古田、湖洋等7个乡镇水厂，积极推行三级管护机制，建立建所到乡、运维到村
、服务到户”的“三级管护”机制，改变由乡镇及私人承包管理水源的传统做法，推行专业人员全程管理，部分建立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智能远传水表，实现
由水源地到用户终端的全程监控。同时上杭水务公司正在实施全县数字水务工程，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从水源、输配水、净水、供水、用水收费等运行监控，到

管网巡检、设备维修、远传抄表、计费缴费、客户服务、经营管理等业务的开展，再到水源污染、管网爆管、管网末梢水质污染等应急调度的管理，建立起上
杭县的数字监测监控体系，使水源水质更安全、生产更加智能、供水运营更加高效、管理更加精细、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个性，最终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作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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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 阙富源 关于上杭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建议
水利局

上杭水务公司

1.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大排查工作方面。我局每年组织挂钩乡镇人员对挂钩乡镇农村饮水工程问题进行排查，每月进行农村饮水动态监测排查，发现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同时落实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三个责任（政府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畅通群众监督举报电话，建立问题清单，发现一
处解决一处，确保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
2.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方面。针对供水保障不稳定和管网维护不到位问题，我县积极开展农村供水保障规划工作，积极推进上杭县城乡供水一体项
目，解决管道供水能力和调蓄能力不足问题。2020年2月14日，上杭县人民政府对《上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进行了批复，规划总投资13.75亿元，涉及21

个乡镇，344个村（居）委会，受益人口53.2万人。项目近期规划至2024年，远期规划至2030年。上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于2020年6月陆续开工建设，截止
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6.84亿元，已实施新改扩建水厂11座，完成加压泵站27座，完成供水管道敷设1039公里。上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北部供水片区二
期工程通贤、才溪、旧县供水片区已完成初设批复，目前正在组织招投标前期工作。项目实施后，可解决通贤、才溪、旧县30个行政村7.1万人的饮水安全。上
杭县城乡自来水普及率95%以上，1000t/d以上水厂的供水服务人口比例达到85.8%。
3.完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护机制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求，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工作方针，坚持高质量发展，顺应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为举措，围绕城乡饮水
安全、水价水质、政府企业及用户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出台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福建省城乡供水条例

》、《福建省“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2020-2025）》等政策法规规章制度。针对全省大规模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为了加强工程建设后期运行
管理，福建省水利厅于2022年3月印发《福建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运行管理规程（试行）》，进一步推进城乡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在运行管理方面，我县积
极探索单村供水工程管理模式，2024年，我县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已由市级统一委托水务公司管理，上杭水务公司正在实施全县数字水务工程，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从水源、输配水、净水、供水、用水收费等运行监控，到管网巡检、设备维修、远传抄表、计费缴费、客户服务、经营管理等业务的开展，再到水源污
染、管网爆管、管网末梢水质污染等应急调度的管理与快速决策，建立起覆盖上杭县的数字监测监控体系，使水源水质更安全、生产更加智能、供水运营更加

高效、管理更加精细、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个性，最终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的智慧化。目前上杭水务公司已接管古田、湖洋等7个乡镇水厂，充分发挥
上杭水务公司人才技术优势，积极推行三级管护机制，建立建所到乡、运维到村、服务到户”的“三级管护”机制，改变由乡镇及私人承包管理水源的传统做
法，推行专业人员全程管理，部分建立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智能远传水表，实现由水源地到用户终端的全程监控。完善各水厂自动化系统建设，建立常态化巡
查监督、应急保障机制，出现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另外，县水利局与县卫健局每年都设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点，2024年已设置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水质监测点52个，目前已完成枯水期水质监测点取样工作；同时依托兰地水厂成立上杭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具备43项水质常规指标的检
测能力，满足区域内农村供水工程的常规水质检测需求。同时完善水质检测中心工作环境，进一步提升我县农村饮水安全。在安全保障机制方面，将充分发挥
县水务公司人才技术优势，推行专业化、信息化、常态化管理，推动城乡供水同标准、同服务，助推乡镇高质量发展。

3213 雷建福 关于才溪河水源头溪北村河道整治的建议 水利局

近年来，才溪镇党委、政府、人大和项目所在村两委高度重视、积极谋划，先后实施了才溪山洪沟治理、才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上杭县旧县河才溪镇四方段治理工程、才溪溪（集镇段）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才溪溪才溪村段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等，极
大改善才溪镇集镇周边和相关村河道面貌，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建议中提到整治才溪溪上游溪北村河道很有必要的。目
前，县发改、财政、环保、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均有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农村溪流整治、农田水利和美丽乡村建设。才溪
镇政府已委托设计单位，正在开展才溪镇溪北村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前期工作，以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同时，已建议镇、村
根据乡村意愿和轻重缓急，积极谋划和开展有关项目前期设计等工作，做好与相关部门对接，多途径争取扶持资金，并采取“一事一
议”等方法，由镇、村及受益群众共同筹集项目建设资金，推进项目早日建设。

3214 王其兴
王如豪

关于做好才溪猎牛排水库清淤的建议 水利局

才溪水库建成运行至今未进行过清淤疏浚，库区淤积严重，库容减少，造成水库调节能力降低。通过对才溪水库的清淤疏浚可以改善
水库面貌和现状，提高水库蓄水防洪功能，提升水库灌溉和发电能力。由于才溪水库清淤疏浚需要大量资金，且实施难度较大。近年
来，经县水利部门和才溪镇政府的共同努力，积极向上争取申报项目资金，通过实施项目来解决相关问题。一是才溪镇正在申请生态
环境项目〔汀江流域（上杭县才溪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目前该项目已编制实施方案，市生态环境局已审批，正在向上申
报；二是县发改部门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汀江流域上杭县才溪段水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目前项目可研已批复，正在向上争取项目
。另外，除以上两个项目涉及的水库清淤外，才溪镇正准备编制专项才溪水库清淤疏浚实施方案，届时报县水利部门审批。我局将持
续跟进项目申报落地实施及进展情况，保持与代表们的沟通联系。

3219 陈秀枚 关于建立完善河道管理范围线更新机制的建议
水利局

自然资源局

1.旧县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河道岸线蓝线工作。2023年上报县水利局《关于调整旧县河旧县段河岸生态保护蓝线的请示》（旧政〔
2023〕35号），要求局部调整河道岸线蓝线。县水利局提请县政府组织召开局部调整报告评审会议，编制单位已修改完成。
2.县水利局已于2023年11月上报县政府《关于请求审批旧县河干流旧县段河道岸线、河岸生态保护蓝线及管理范围线局部调整报告的
请示》（杭水〔2023〕120号）。待县政府批复后，按照调整后的岸线蓝线执行。今后，县水利局将根据《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条例》
规定，对河道岸线蓝线确需修改的，将组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论证，符合条件的，给予必要的调整。
3.县自然资源局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时，对每条线的划定都非常重视，将各方案都充分征
求各县直单位和乡镇意见，能采纳的尽量采纳。根据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我县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均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为城乡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在此情况下，预留的耕地已优先满足工业园区、线性工程、中心城区等一些重点项目需求。


